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增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代理总裁的议案》、《关于新增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等议案。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议了相关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一、 《关于新增会计政策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新增会计政策是为使财务信息能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而做出的。此次新增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适应公司业务的需求，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新增会计政策的议案。 

二、 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独立意见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3]120号）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核查后，我

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关联方非经营向资金占用余额为 15,402.90万元。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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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2.90      500.00    690.30        -    15,402.90   借款  

总计      14,212.90     500.00   690.00        -    15,402.90    

为了确保北京神州数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正常运行，该公司股东各方同比

例向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除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

外，没有其他任何对外担保事项。累计签署的担保总额为3,936,872.19万元，担保

余额为1,822,936.75万元。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章程》及上市

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我们将继续对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事项予以关

注，并督促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继续严格控制风险，保护公司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 

三、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

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同意公司或下属控股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在中国境

内发行规模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含25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超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同意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发行方

案范围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及发行的相关事宜。 

3、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

保，有利于集团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集团的长远发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五、 《关于聘任公司代理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任职人员的个人履历及工作业绩，我们认为拟聘任人员郭为先

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禁

入尚未解除之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本次代理总裁的聘任符合《公司法》、《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综上，我们同意聘任郭为

先生为公司代理总裁。 

六、 《关于增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宏江先生的提名程序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具备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所应具备的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况，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同意

提名张宏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

事意见之签字页） 

 

 

 

 

     

朱锦梅  张志强  侯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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